
单元一  房屋本体安全管理基础知识

课外学习任务:根据以下知识,请同学们对教学大楼进行一

次安全巡查,并初步判断教学大楼的完损状况(等级).

房屋安全管理是指定期和不定期地对房屋的使用情况和完损情况进行安全检查，评

定房屋完损等级，随时掌握所管房屋的质量状况和分布，组织对危险房屋的鉴定，并确

定解危方法，预防和消除房屋的安全隐患等一系列工作的总和。

第一节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

一、房屋完损等级评定

房屋完损等级，是指区分房屋完好或损坏的程度。房屋的完损等级以建设部 1985年制

定颁布执行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为依据。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是按统一的标准，

统一的项目，统一的方法，对现有整幢房屋所进行的综合性的完损等级评定。房屋完损等

级评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搞清所管的现有房屋的质量状况和分布，掌握各类房屋的完损情

况，并为房屋技术管理、房屋日常维护和修缮计划的安排以及城市规划、改造提供基础资

料和依据。

    二、房屋按常用结构分成下列各类：

    a.钢筋混凝土结构——承重的主要结构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钢或钢、钢筋混凝土结

构参照列入)；

    b.混合结构——承重的主要结构是用钢筋混凝土和砖木建造的；

    c.砖木结构——承重的主要结构是用砖木建造的；

    d.其他结构——承重的主要结构是用竹木、砖石、土建造的简易房屋。

    三、房屋完损状况分类.根据各类房屋的结构、装修、设备等组成部分的完好、损坏程

度，分成下列各类：

    a.完好房；

    b.基本完好房；

    c.一般损坏房；

    d.严重损坏房；

    e.危险房。

四、房屋完损等级标准

1．完好房

    指房屋的结构、装修和设备各部分均完好无损，不需要修理或经一般小修就能具备正

常使用功能的房屋。

2．基本完好房

   指房屋结构基本完好牢固，少量构部件有轻微损坏，但还稳定。屋面或板缝局部渗漏，

装修和设备有个别零部件有影响使用的破损，但通过维修可恢复使用功能的房屋

3．一般损坏房 

    指房屋结构有一般性损坏，部分构部件有损坏或变形，屋面局部漏雨，装修局部有破

损，油漆老化，设备管道不够畅通，水、电管线，电器等有部分老化、损坏或残缺，不能

正常使用，需要进行中修或局部大修，更换部件的房屋。 

4．严重损坏房

    指年久失修的房屋，房屋的部分结构构件有明显或严重倾斜、开裂、变形或强度不足，

个别构件已处于危险状态，屋面或板缝严重漏水，设备陈旧不齐，管道严重堵塞，水、电

照明的管线，电器等残缺及严重损坏，已无法使用，需要进行大修或改造的房屋。

5．危险房屋

    指承重物件已属危险构件，结构丧失稳定和承载能力，随时有倒塌可能，不能确保使



用安全的房屋。 

详见附录A《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

五、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方法，具体是：

1、先按部颁《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的规定，将房屋结构分为四类：

1）钢筋混凝土结构；2）混合结构；3）砖木结构；4）其他结构。

2、再对各类房屋分结构、装修、设备三个组成部分进行评定。

3、前三种类型一种评法，后一种类型一种评法。

详见附录《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之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方法

六、评定房屋等级要注意的其他问题

1、定期评定房屋完损等级和不定期评定房屋完损等级

定期评定房屋完损等级：每隔一定时期(1~3年，或根据各地规定)对所管房屋进行一

次全面的逐幢完损等级评定，这种评定可以全面、详细掌握房屋完损情况。

     不定期评定房屋完损等级：

    （1）根据气候特征，如雨季、台风、暴风雪等，主要对危险房屋、严重损坏房屋和

一般损坏房屋等进行检查，评定完损等级。

（2）房屋经过中修、大修、翻修和综合翻修维修竣工验收后，重新进行评定完损

等级。

（3）接管验收新建房屋后，要进行评定规定房屋完损的等级。

2、有抗震设防要求的地区，在划分房屋完损等级时应结合抗震能力进行评定。

3、房屋管理部门在统计房屋完好率时，应按完好房和基本完好房一并计算。

房屋完好率是房产管理与经营单位(包括物业管理企业)的重要技术经济指标之一。

所谓房屋完好率，就是完好房屋的建筑面积加上基本完好房屋建筑面积之和，占总的房

屋建筑面积的百分比，即：

房屋完好率=（完好房屋建筑面积+基本完好房屋建筑面积）÷总的房屋建筑面积×100%

4、凡新接管和经过修缮后的房屋应重新评定完损等级。

5、结合房屋的定期普查评定，亦应调整房屋的完损等级。

6、房屋完损等级的评定，一般以幢为评定单位，一律以建筑面积(平方米)为计量单位。

第二节  危险房屋的管理
危险房屋(简称危房)由于随时有倒塌可能，不能确保使用安全。因此，在物业管理中，

危房的评定使用与管理就占有特殊的位置，物业管理企业对此要给予特别的重视。为此，

建设部先后颁发了《危险房屋评定标准》(GJ13-86)和《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一、房屋安全检查

房屋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自然的、人为的各种因素影响，房屋的各个零件会受到

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结构损坏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危险点或产生危房，若不能及时抢

修排险，就可能危及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在房屋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必须经常地组

织对房屋的安全检查。

房屋的安全检查是房屋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物业管理企业必须配合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部门做好房屋的安全检查工作，其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对房屋的经常性检查，了解

房屋完损状况，发现房屋存在的安全隐患，应及时报告并采取抢修加固和排除险情的措施。

房屋安全检查与房屋完损等级评定都是房屋安全的基本组成部分。

物业管理企业和房屋所有人应定期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在暴风、雨雪季节，物业管

理企业应提醒和协助房屋所有人做好排险解危的各项准备；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并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做好抢险救灾工作。

危房率的计算：

危房率是房屋安全管理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所谓危房率，就是指整幢危险房屋的建

筑面积占总的房屋建筑面积的百分比，即：

危房率=整幢危险房屋的建筑面积÷总的房屋建筑面积×100%

二、危险房屋的管理

确保房屋住用安全，是房屋维修的最基本方针与原则。目前我国各个城市中，每年都

有相当数量的旧房转化为危房，这些危房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住用安全。不仅如此，在

一些新建房中，由于设计与施工质量等问题，也有房屋倒塌事故发生。所以，加强城市危

房管理，杜绝房屋倒塌事故发生，是房屋安全与质量管理中的重点内容。建设部 1990年颁

发了《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把城市危房管理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看待。

房屋的安全鉴定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要求很强的工作，危房的鉴定更应慎之又慎。

按《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危房的鉴定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

构负责。经鉴定属危险房屋的，鉴定机构必须及时发出危险房屋通知书；属于非危险房屋

的，应在鉴定文书上注明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有效时限，一般不超过1年。

贯彻与落实《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与物业管理企业，必须

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制定危房鉴定标准

这是一项技术性强、责任重大的工作。危房的划分依据为《危险房屋鉴定标准》，根

据房屋构件损坏范围的大小、程度以及对周围环境、整个房屋的危害程度而定。一般可以

考虑三种情况：整幢危房，指房屋结构大部分具有部同程度的损毁，已危及整幢房屋并随

时有倒塌的可能，且已无维修价值，不能通过修复保证用户安全的房屋；局部危房，指房

屋大部分结构尚好，只是局部构件受损，一但发生事故，对整幢房屋无太大影响。只要排

除局部危险，可以继续安全使用；危险点，指房屋的某个承重构件或某项设施损坏，但对

整体还未构成直接威胁，一般可通过维修排除险情。

2．建立健全的危房鉴定机构

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立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以下简称鉴定机构)，

负责房屋的安全鉴定，并统一启用“房屋安全鉴定专用章”。各物业管理企业也应设立房

屋安全鉴定部门或指定专门技术人员负责此项工作，协助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向当地鉴定

机构提出鉴定申请。

    鉴定机构接到鉴定申请后，应及时进行鉴定。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应按下列程

序进行：

    (一)受理申请；

    (二)初始调查，摸清房屋的历史和现状；

    (三)现场查勘、测试、记录各种损坏数据和状况；

    (四)检测验算，整理技术资料；

    (五)全面分析，论证定性，作出综合判断，提出处理建议；

    (六)签发鉴定文书。

房屋经安全鉴定后，鉴定机构可以收取鉴定费。鉴定费的收取标准，可根据当地情况，

由鉴定机构提出，经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物价部门批准后执行。

    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都可提出鉴定申请；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鉴定费由所有人承担；

经鉴定为非危险房屋的，鉴定费由申请人承担。

3．采取合理的危房处理措施

对被鉴定为危险房屋的，应按危险程度、影响范围，根据具体条件，分别轻、重、缓、

急，安排修建计划。对危险点，应结合正常维修，及时排除险情。对危房和危险点，在查

清、确认后，均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使用安全。

对被鉴定为危险房屋的，一般可分为以下四类进行处理：

    (一)观察使用。适用于采取适当安全技术措施后，尚能短期使用，但需继续观察的房



屋。

    (二)处理使用。适用于采取适当技术措施后，可解除危险的房屋。

    (三)停止使用。适用于已无修缮价值，暂时不便拆除，又不危及相邻建筑和影响他人

安

全的房屋。

    (四)整体拆除。适用于整幢危险且无修缮价值，需立即拆除的房屋。

　  对前两类情况，物业管理企业应在管理中加强安全检查，能解危的，要及时解危；解

危暂时有困难的，应采取安全措施，并做好排险解危的准备，切实保证住用人的安全。

三、危房鉴定

　　1.危房分类

　　危房分整幢危房和局部危房：

　　(1)整幢危房是指随时有整幢倒塌可能的房屋。

　　(2)局部危房是指随时有局部倒塌可能的房屋。

　　2.鉴定单位

　　危房以幢为鉴定单位，以建筑面积平方米为计量单位。

　　(1)整幢危房以整幢房屋的建筑面积平方米计数。

　　(2)局部危房以危及倒塌部分房屋的建筑面积平方米计数。

　　3.鉴定原则

　　（1）危房鉴定应以地基基础、结构构件的危险鉴定(具体标准参见《危险房屋鉴定标

准》)为基础，结合历史状态和发展趋势全面分析，综合判断。

　　（2）在地基基础或结构件发生危险的判断上，应考虑构件的危险是孤立的还是关联的。

　　1）若构件是危险是孤立的，则不构成结构的危险；

　　2）若构件的危险是相关的，则应联系结构判定危险范围。

　　（3）在历史状态和发展趋势上，应考虑下列因素对地基基础、结构构件构成危险的影

响。

　　1）结构老化的程度；

　　2）周围环境的影响；

　　3）设计安全度的取值；

　　4）有损结构的人为因素；

　　5）危险的发展趋势。

　　4.危险范围的判定

　　(1)整幢危房：

　  1）因地基、基础产生的危险，可能危及主体结构，导致整幢房屋倒塌的。

　　2）因墙、柱、梁、混凝土板或框架产生的危险，可能构成结构破坏，导致整幢房屋倒

塌的。

　　3）因屋架、檩条产生的危险，可能导致整个屋盖倒塌并危及整幢房屋的。

　　4）因筒拱、扁壳、波形筒拱产生的危险，可能导致整个拱体倒塌并危及整幢房屋的。

　　(2)局部危房：

　　1）因地基、基础产生的危险，要能危及部分房屋，导致局部倒塌的。

　　2）因墙、柱、梁、混凝土板产生的危险，可能构成部分结构破坏，导致局部房屋倒塌

的。

　　3）因屋架，檩条产生的危险，可能导致部分屋盖倒塌，或整个屋盖倒塌但不危及整幢

房 屋的。

　　4）因搁栅产生的危险，可能导致整间楼盖倒塌的。

　　5）因悬挑构件产生的危险，可能导致梁、板倒塌的。

　　6）因筒拱、扁壳、波形筒拱产生的危险，可能导致部分拱体倒塌但不危及整幢房屋的。

　　(3)危险点

　　危险点是指单个承重构件，或围护构件，或房屋设备，处于危险状态的。


